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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岁时被拐，一生命运随之改变

我是谁？“黑户”30年的他想有张身份证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生活了30多年，王平想知道自
己究竟是谁。王平自称两三岁时被
拐，被警方解救后送至福利院，经过
两次领养，后来一直在各地流浪。多
年来，王平寻亲无果。更迫切的是，
他需要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被警方解救后
两次被领养

关于自己的真实姓名、年龄、出
身，王平一概不知。在他的记忆中，

“我应该是1990年或者是1991年出
生在广西，然后被拐卖到广东的。”

1994年，警方将王平解救后
送至广东佛山一家福利院，他被
取名为“小兵兵”。“我无法确定是
哪家福利院，只是记得福利院大
概的环境情况。”王平说。

2000年夏天，王平被一名单
身男子领养，到了海南生活。王平
不记得男子的名字，只记得大家
都喊他“邢老板”。

邢老板是跑船的，他们大多时候
就在船上生活。王平没有上学，也没
办理户口。当年冬天，邢老板去世。工
人告诉王平，邢老板死在了海上。

2003年，四川一名姜姓女子
到海南旅行，将王平领养，回到四
川广元生活。养母没有送王平上
学，而是让他到当地一家私人酒
坊工作。王平无法忍受这样的生

活，与养母发生了口角，他只身到
北京、上海等地打工。2006年，他
从老乡口中得知，养母去世。从那
以后，王平一个人流浪在外。

没有身份证
寻亲之路很艰难

为了寻找亲人，王平跑遍全
国各地。“每个地方我都待不了多
久，因为都很陌生，没有家的感
觉，我融入不了，总觉得没有身份
证就会被排斥。”

最初，王平坐大巴车出行，不

需要身份证。随着身份证开始严
查，购票需要实名制后，王平的出
行变得难上加难。

让王平更头疼的是购买手机电
话卡。“因为电话卡需要实名，我就到
一些小报摊那里去买。”现在，他用的
手机号码是一个好心人提供的。

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身
份证，王平只能去做临时工。他进
过包装厂、纸箱加工厂、塑料厂
等。“有时候一天赚三四十块钱，
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赚100块钱。”

2018年，王平认识了四川一
家百货批发店的老板叶海龙。在

叶海龙的帮助下，王平在宝贝回
家网站登记。另外，成都警方已采
集王平的DNA数据并录入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但尚未匹配到
与之相对应的数据。

今年6月，叶海龙开始帮助王平
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寻亲。8月，有
志愿者将王平的血样带到广东佛山。

“佛山市公安局回复，没有查到
我被解救、领养的记录。”王平说。

“找不到家
就没有正常生活”

“本来我是想找家，现在更迫
切的是解决户口的问题。”30多年
来，王平始终没有身份证。他给自
己取过好多名字。“龙兵、陈松，有
时候就随便报个名字。”王平这个
名字，是他在打工时师傅给取的。

王平曾经多次尝试办理身份
证，“警方查不到我的出生地，我
没有户籍所在地，再加上我一直
四处流浪，没有常住居所，然后就
申请不了户口，办不了身份证。”

今年4月，王平因为行车问题与
人发生纠纷。当时警方需要王平出
具身份证明，但是王平提供不了。警
方只好带他去做骨龄测试，因为已
年满18周岁，警方对他作出行政拘
留12日的处罚。处罚决定书显示，违
法行为人王平(自报名)，居民身份
证号(无)，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自报)，现住(无)。

现在，王平已经在成都住了
三年多时间。但是，这里不是他的
家。“我最晚在成都待到明年6月，
如果解决不了身份证的问题，我
想离开这里，继续去找家。”

12月6日，王平向成都市金牛
区公安分局户政大队提交了材
料，希望可以办理身份证。

针对这个情况，记者致电成
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沙河源派
出所，工作人员回应，“这个事需
要联系金牛区公安分局，他们在
跟进。”随后，记者联系到成都市
金牛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到当地派出所去问一下。”
“没有身份证，就没有正常的生
活，一年一年耗下去，等于虚度光
阴。”王平等待着一张属于自己的
身份证。

成都地铁偷拍案一审宣判，驳回被诬男子请求
当事男子发声：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决定上诉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张琪 路董萌

法院发文解释为何
不支持何某某请求

对宣判结果，成铁第一法院
发文称，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
6月11日，何某某乘坐地铁从犀浦
前往世纪城。22时32分许，同车乘
客罗某某、曾某某发现何某某鞋
面有闪光点，因怀疑是“摄像头”
双方产生争执，何某某自行脱下
右脚鞋让二人查看。

后来地铁保安、警方介入。23
时17分许，何某某先行进入火车
南站警务室，民警检查鞋子确认
无摄像设备后，随即对警务室外
的罗某某、曾某某澄清。

23时19分许，罗某某、曾某某
进入警务室，罗某某向何某某鞠
躬道歉：“帅哥，对不起，我们误会
你了，真的对不起。”曾某某在其
后道歉：“对不起，我们误会了。”
何某某回复：“你们道歉是你们的
事，我肯定是不接受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某、曾
某某的涉案行为应当分为当时及
嗣后两个阶段予以评价。

首先，纠纷发生当时，罗某某、

曾某某误以为“鞋面闪光点”系摄
像头发出亮光，基于维护公共利益
及自身权益提出质疑，具有一定的
正当性，但其行为方式存在不妥。

同时，因纠纷发生于晚间，行
人不多，并未引起车上乘客及车
站行人的围观及讨论，该误会事
件虽对何某某造成影响，但影响
范围较小。

鉴于报警处理后，罗某某、曾
某某已及时当场道歉，接受民警
的批评教育，并主动提出承担交
通费予以补救，二人的道歉方式
与误会影响的范围及程度相当。

其次，纠纷结束后，罗某某、曾
某某及车上乘客、车站行人未在网
络、媒体等社会层面上散布信息，
误会事件被大众及媒体知悉，系源
于何某某在网络发布信息，也即嗣
后行为影响的扩大，系何某某在网
络发布的信息所致，因此该事件在

社会公众层面的影响，不应归责于
罗某某、曾某某，二人不构成对何
某某一般人格权的侵权。

同时，何某某主张成都地铁
运营公司承担侵权责任，需满足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而案涉事件整个过程中，地
铁工作人员系实施正常履职行为
及安全保障义务，未与乘客产生
争执，亦未实施剥夺、限制乘客人
身自由或搜查乘客身体或侵犯乘
客隐私的行为，无主观过错，因此
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不构成对何某
某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故而法院
不支持何某某的请求。

法院最后还称，公共场所遇
到冲突，应保持谦抑的姿态和对
权利的尊重，秉持冷静和理智，用
礼貌平和的方式处理问题，理解
和尊重他人的情绪和需求，以此
实现人际氛围的提升，共同促进

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

当事男子称“不可思议”
决定上诉

对宣判结果，当事人何先生告
诉记者，“这是最差的判决结果，挺
不可思议的。”此外，何先生表示，

“后续和律师沟通一下细节，决定
上诉。”案件开庭前，何先生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之前在网上看到类
似的造谣、网暴事情，好多最后都
没有一个结果。这件事情发生后，
对我的心理和工作生活都造成了
很大影响。我希望能有个好结果。”

有媒体报道，宣判后不久，小
何更新了一条他人维权成功的微
博，疑似回应此事。何先生微博的
配图，是他自己案件的宣判结果，
还有罗承红女士的案件详情。资
料显示，2011年，罗承红女士被超
市工作人员怀疑有未结账的商
品，从而被检查全身衣服。法院最
终判涉事超市向罗承红女士赔礼
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小何在微博中称：“祝贺罗承
红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功，
你可以躲在背后，但不要嘲笑一
个坚持到底的人，她取得到的光，
迟早会照亮到我们。”

律师说法：
从披露的事实来看

这是一种误会
针对本案一审判决结果，记者

咨询了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李洪持。他表示，根据民法典
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每个自然人
都享有姓名权、健康权、肖像权、名
誉权等人格权利，且人格权是依法
受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侵害。这里所指的侵害，一般是指
侵害人具有过错的不法侵害，而侵
害人，承担的是一种过错责任。

李洪持认为，从目前一审判决
披露的事实来看，被告在地铁上对
原告产生的怀疑和相应举措，并不
具备侵害原告人格权的恶意或者
故意，可以说是一种误会。虽说有些
敏感，但未超过合理范围，不构成不
法侵害。而且被告在调查完后立即
向原告进行道歉，法院据此判定被
告的行为不构成人格权侵权是恰
当的，也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的价值
导向，否则会造成诉权的滥用。

“当然本案中如果原告因为被告
的这种误解产生了其他经济损失，比
如交通、务工、就医等，协商不成可以
提交证据，通过诉讼向被告主张赔
偿。”李洪持表示。

“成都地铁偷拍案”有了新进展。12月12日，记者从成都铁路运
输第一法院(成都互联网法庭)获悉，备受关注的“成都地铁被诬陷
偷拍事件”当事男子维权一案当日宣判。法院判决认为，两女子不
构成对当事男子的一般人格权的侵权。对当事男子何某某要求罗
某某、曾某某(两女子)、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刊登道歉声明、连续十
天在案涉地铁站宣读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
金共5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多年来，王平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人。
(受访者供图)

▲为了生活，王平在很多地方打过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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